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配合做好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工作的通知

各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单位、供水公司：
　　根据《佛山市水利局等6部门关于印发〈佛山市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实施方案〉的通知》《佛山市南海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实施方案》（附件1）文件要求，至2025年年底，我区要全面完成居民小区二次供水设施移交供水企业管理。
　　二次供水设施是指小区红线范围内（当注册水表在建筑区划红线范围内时）或注册水表后（当注册水表在建筑区划红线范围外时），户表前为供水设置的水箱（池）、水泵、补偿器、气压罐、供水泵房、水处理设备、消毒设备、电机、电检装置、管道及阀门等生活饮用水设施。二次供水设施移交供水公司后，供水公司负责设施的保养和维修，承担注册总表和户表计量差额水量的漏损费用，保障居民用水水质的达标，在接到户外供水设施出现故障的报修电话后2小时内与用户取得联系。
　　供水公司要主动联系住宅小区物业服务单位（没有物业服务单位的住宅小区，由社区居委会牵头）签订移交意向书。社区居委会、物业服务单位应主动配合供水公司签订移交意向书。意向书只作为前期工作的准备，正式的设施移交，还需要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移交维护协议，明确双方责任，确立移交关系。
　　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给供水公司，是解决“供水最后一米”问题的关键和保障，是国家政策推动下的大势所趋，供水企业须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单位全力配合做好移交意向书的签订工作，条件成熟的可直接签订移交维护协议，勠力同心，为实现南海区高质量供水提供有力保证。
 

附件1：南建水〔2023〕42号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移交实施方案的通知.zip
附件2：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设施委托维护管理意向书模板.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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